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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公園適性發展審議會第 3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府 16 樓 16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王副局長旭斌(代)。 

                                                     紀錄：林映汝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議題： 

第一案：桃園區建新公園增設槌球場案 

(一)提案機關(桃園區公所)簡報：(略) 

(二)會議決議： 

1. 本案係依據市長指示提送本會審議，本會任務包含審議本市公

園改善計畫具爭議之事項，過去公園內草皮空間使用上的確發

生過不同族群使用衝突，本案亦為草皮空間的使用，爰符合本會

審議任務。 

2. 既有公園改善計畫多涉及既有使用者的權利，目前內容未說明

公園全區的使用者情形。 

3. 槌球場未使用時為多功能草皮，僅比賽時會拉繩，目前設計六座

槌球場之必要性？並請補充槌球場使用頻率。 

4. 請補充說明利用草皮空間打槌球之使用性是否會與其他草皮空

間使用者衝突？ 

5. 請體育局以全市的觀點補充說明本市發展樂齡及高齡運動之情

形與策略，做為本案上位計畫。 

6. 請業務單位研議未來類似案件先行提送至工作小組會議討論之

可行性。 

7. 請桃園區公所針對委員建議補充說明後再提會審議。 

第二案：中壢區中正公園增設法式滾球場案 

(一)提案機關(中壢區公所)簡報：(略) 

(二)會議決議： 

1. 本案有納入現地問卷訪談值得嘉許，至於問卷份數之有效性仍

要視工程規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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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目前現地訪談結果一致性高，公園使用者皆期望保留綠地，但

從不同年齡層角度看綠地會有不同的使用期望，公園本應滿足

不同年齡層的使用需求，關鍵為如有該使用需求，設置於公園何

處既能滿足該使用需求，亦不影響既有活動的使用。 

3. 本案增設滾球場之選址建議朝向公園內既有硬鋪面或其他公園，

請中壢區公所針對滾球場設置位置再研議其他地點。 

第三案：桃園市公園綠覆率規定及人均綠地比說明 

(一)提案機關(桃園市政府工務局)簡報：(略) 

(二)會議決議： 

1. 本案主要為回應前次會議中委員對本市總圖綠覆率及相關規定

之疑義，已於本次會議中說明。 

2. 針對法規合法不合理之議題，中央及地方皆有訂定綠覆率相關

規定，是否有更嚴謹之計算方式須請學界協助檢視研議，如何提

升法規內容為好議題，可以透過研討會等方式再討論；而以目前

工程技術，樹木種植於陽台並非皆不可行，亦有生長良好的案

例。 

柒、臨時動議 

一、公園發展上位計畫之延續 

公園適性發展聯盟代表： 

前次會議有提公園綠地埤圳系統策略規劃案，本次會議未再延續

前次會議該案討論內容，期望可以繼續追蹤該案辦理情形，並建議

該案廠商每次皆可參與審議會，使公園發展上位計畫可以連結至

個案內容。 

會議決議： 

(一) 公園綠地埤圳系統策略規劃案有階段性成果或大架構即來本

會報告，惟該案無法且並非研究各公園內設置各類設施之適

宜性，類似公園內增設槌球場或滾球場之案件，應透過既有公

園設施更新準則來管制，讓各管理機關依該準則實行。 

(二) 本會屬府層級，針對各局處權責如有相關建議，皆可將會議紀

錄函送各局處研議，如局處有具體計畫即可來本會向各委員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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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各公所整理公園設施改善或維護上遭遇之困難，後續綜整

後如有共識可訂定公園設施更新之準則，並簽報府核定。 

(四) 民間看公部門處理業務會有不同面向，如制度或效率上不足

等，而公部門在執行業務上亦有其難處，如時程或經費壓力

等，期望透過本會使民間團體與公部門互相瞭解、平等對話，

透過每次會議討論內容使本會邁向更成熟的方向。 

二、遊戲場相關案件提案 

李玉華委員(書面意見)： 

建議下次會議增加討論遊戲場總顧問案、水務局大嵙崁溪親水園

區共融遊戲場案、中正烏龜公園共融遊戲場案、大園書法公園共融

遊戲場案、楊梅柚子公園共融遊戲場案、大溪埔頂公園共融遊戲場

案及大有公園共融遊戲場案。 

會議決議： 

請遊戲場總顧問案於下次會議報告，其他案件目前在設計及施工

階段，由各案主辦機關先邀請委員討論，已近完工之案件後續再至

本會報告分享。 

捌、散會時間：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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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案：桃園區建新公園增設槌球場案 

與會人員意見 

(一)公園適性發展聯盟代表： 

1. 桃園區公所的說明詳細完整，過去公部門執行類似增設槌球場的案件，

可能設計後即進場施工，現在增加提會審議的動作，這樣的改變很不

一樣，感謝市長有這樣的做法。 

2. 預計設置槌球場的草皮春天有許多蒲公英，比較自然生態，不知道未

來設置槌球場後是否會維持自然生態？設置槌球場後草地如何維護？ 

3. 設計內容有移植樹木工項，但未見移植計畫。 

4. 前次會議有討論到公園發展上位計畫，惟本案未見與上位計畫的連結，

希望可以從上位計畫整體角度來定位各公園的規劃方向，如青埔公園

為生態性質的公園等，依此再落實至各公園的細部配置，而非某個協

會有某使用需求，即將公園配置該使用需求，應連結至上位計畫定位。 

5. 槌球場如高爾夫球場的平民版，使公園內小朋友與老人的動線規劃破

碎，且為了設置槌球場需移植樹木，目前卻未有移植計畫說明養根、

移植工法等。 

6. 建議對周邊公園進行整體套圖計畫，確認設置區位的優劣勢。 

7. 根據南崁槌球場設置方式，槌球場範圍不需如此大，且需要使用時現

場拉線即可，亦不需要移植樹木。 

8. 本案內容未見民眾意見蒐集或民眾參與工作坊。 

(二)邱世仁委員： 

1. 公園設置槌球場是正面的事，槌球場設置設施不多，如要比賽再訂樁

即可，因此本案發包執行內容主要為整地、樹木移植及座椅部分；而

草皮場地未有槌球比賽時可做開放空間多功能運用，綠地未減少，因

此本案設置槌球場尚屬可行，惟細節部分尚需補充說明。 

2. 報告書 P.11 整地工程，單位是天，請說明如何計算？另應有挖方及填

方，請補充說明。 

3. 有關既有座椅的遷移，目前新設 14 座靠背座椅，皆配置於北側，建議

搭配槌球場設置位置，且南側亦需設置。 

4. 草皮空間面積不大，目前設計六座槌球場，空間擁擠，請補充說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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槌球場的間距，且槌球場使用頻率為何？非打槌球者是否仍有草皮空

間使用？建議重新評估槌球場數量。 

5. 樹木移植數量越少越好，沒必要盡量不妨礙既有樹木生長狀況，或可

以考量公園內其他草地，將草地整理好，槌球比賽時再訂樁，比賽結

束後即可將草地恢復原狀。 

(三)張華蓀委員： 

槌球場場地僅需大草皮，附近陽明運動公園旁後備指揮部亦有大草皮，

建議研究看看該地方能否使用，本案槌球場設置數量即可減少。 

(四)郭城孟委員： 

1. 本會較適合討論上位計畫，桃園對槌球場或滾球場設置應有一較上位

的看法，本案才會提到本會來審議，因此該上位計畫為何？建議應先

有該上位計畫的背景介紹，說明如老年人特別喜歡槌球運動或桃園特

別適合槌球這項運動等；另外類似設施增設的案件，建議先由工作小

組會議討論，至案件較成熟後再提至大會報告。 

2. 建議應先由桃園地圖說明公園增設設施與綠地發展計畫的關係，目前

案件內容考慮尚不成熟，位階亦不足。 

(五)工務局： 

1. 本市已訂公園新闢或更新工程案件公告作業須知草案，建議桃園區公

所可以先辦理說明會蒐集地方民眾意見。 

2. 提供龜山中正公園改善案之作法參考，當初龜山中正公園在改善時亦

有當地居民要求設置槌球場，當然亦有其他居民表示反對意見，希望

保留草地自由運用，最後結論為先把草坪的場地整理好，但不限定做

槌球場使用，如需辦理槌球比賽時再向管理機關借用草地。 

3. 本局辦理公園考評時發現本市許多公園皆有設置槌球場，但槌球場的

草皮品質不良、有許多裸露地，因此如有需要設置槌球場，建議請槌

球協會認養草地，將草地養好，其他民眾應也樂見協會認養的回饋。 

第二案：中壢區中正公園增設法式滾球場案 

與會人員意見 

(一)公園適性發展聯盟代表： 

1. 許多法式滾球場喜愛設置於樹蔭下，惟設置樹蔭下會影響樹木根系的

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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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地使用者訪談結果為一致性的反對，那本案後續是計畫繼續執行或

另擇他地？ 

3. 肯定中壢區公所有進行問卷訪談，惟目前數量僅有 16 位，建議以使

用者數量為基準來蒐集問卷。 

(二)張華蓀委員： 

1. 公七公園有地下停車場，地下停車場原即為人工地坪，水無法下滲，

於人工地坪上方鋪設卵石較適合。 

2. 建議訂定相關區位選擇的準則，例如強度高的場地應優先考慮使用人

工地坪等。 

3. 滾球場設置區位建議再評估，如設置於側邊留下完整草地，並建議檢

討既有鋪面空間，盡可能優先選擇既有鋪面空間，不佔用草地空間。 

(三)邱世仁委員： 

1. 圖面過於簡單，平面配置圖、設置位置與道路的關係、座椅設置位置

等皆無法瞭解，目前的設計亦會破壞公園綠地。 

2. 設施選址應以不干擾公園使用性質為前提，本案建議再評估其他較合

適的地點。 

(四)郭城孟委員： 

建議本會建立公園保留綠地的共識，從空拍圖看桃園市，綠地已不多，

公園應維持為綠色的空間，建議公所尋找其他替代空間，為下一代保留

綠地。 

(五)工務局： 

有關地方意見蒐集議題，建議可於現場放置意見回饋信箱，放置一至二

週，並留下公園名稱、基本資料、聯絡資料等，讓公園使用者可以自由

反應自己的意見。 

第三案：桃園市公園綠覆率規定及人均綠地比說明 

與會人員意見 

(一)公園適性發展聯盟代表： 

1. 法規合法但不合理，雖然有考慮到大、小灌木，但未考慮樹木大小、

樹穴大小、樹距等。 

2. 桃園總圖於各陽台皆種樹，但樹木在陽台無法健康生長，卻仍可計算

至綠覆率，計算方式合法但不合理，不僅桃園總圖，其他縣市如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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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圖、內湖綠地等皆有類似陽台種樹的情況，建議法規須考量修正。 

(二)張華蓀委員： 

1. 現代新設建築物量體越來越大，但相同基地面積，實際上使用的量體

或許無須如此大，建議應盡量將建物樓地板面積縮小，留下更多真正

的綠地。 

2. 新建建築工程必會新增硬鋪面，建議設計前優先調查使用需求，並將

需設置於人工地盤上的活動篩選出來，例如事先調查有設置滾球場需

求，蓋地下停車場時上面一併作為滾球場使用，有系統的規劃設計，

即可化解市民與政府之間的衝突。 

(三)郭城孟委員： 

1. 呼應主席提到高齡化社會及張委員提到縮小建築基地保留真正的土

地，與大家分享一件親身經驗，二十多年前在藥學系任教時參與過國

科會篩選抗癌植物的計畫，執行計畫中邀請全台與醫藥有關的專家參

與討論，因中醫有許多傳統秘方，當時也邀請許多中醫師期望從中尋

找抗癌相關知識，其中有位中醫師平常有在練氣功，這位醫師提到現

代人為什麼會生病？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每個人平常都穿著鞋，腳很少

踩著真正的土地，他曾經踏訪全台灣都會區的土地，都找不到乾淨的

土可以踏著讓氣循環，因此如何在公園保留真正的土地是很重要的，

希望桃園能夠有地方讓老年人可以赤腳踏著土地。 

2. 桃園總圖是從人的角度在設計建物，或許應該要從樹的角度來設計，

如什麼樹種適合在什麼空間種植，如日本、新加坡等也陸續從樹的角

度來設計建物，日本難波公園即是很好的案例。 

臨時動議 

一、公園發展上位計畫之延續 

(一) 郭城孟委員： 

建議會議可以準備一張桃園大地圖，先發展桃園公園綠地系統的大

架構，如公園落在大架構範圍內，公園屬性就會不同，再從架構發

展各議題方向，目前尚缺該架構，本人可以協助桃園發展這張大地

圖。 

(二) 工務局： 

公園綠地埤圳系統策略規劃案的上位計畫是長達三年的計畫，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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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做基礎資料的建置，如有委員關心本計畫辦理情形，有階段性

成果即可來會議報告。 

(三) 水務局： 

許多爭議的出現往往都是兩者互相不瞭解彼此難處，建議本會可以

先討論民間關心許久但得不到公部門重視的議題，讓民間瞭解公部

門執行上遇到的困難，連結民間需求與公部門的政策，並期望各位

能夠以平等心態進行溝通討論，減少彼此對立。 

 


